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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教总华文独中工委会奖学金申请简则 

（中山大学） 

（2026 年度） 
 

1. 名称：中山大学 2026 年国际学生校级奖学金项目 

 

2. 宗旨：鼓励持有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高中统一考试证书毕业生或在学术领域继续力争上游
的学子，前往中国完成大学教育，为华社及国家增添人才。 

 

3. 大学简介：中山大学由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
先生于 1924 年亲手创办，是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大学。学校扎根粤港澳
大湾区三座核心城市广州、珠海、深圳办学，形成了三校区五校园统筹发展的办学
格局，拥有 10 家实力强劲的直属附属医院。学校学科门类齐全，形成了文理医工农
艺综合发展的学科格局，其中 11 个学科入选中国教育部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学

科，21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行列，13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行列。学校
现有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 43 个，省部级平台 270 个，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
士 23 人，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600 余人，高层次人才数量居国内高校前列。2025 年，
学校位居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全球第 75 位、中国内地第 7 位；《美国
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全球最佳大学排名第 85 位、中国内地第 8 位。 

 

4. 大学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中国广东省珠海市和中国广东省深圳市 

   外国留学生办公室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新港新路 135 号中山大学 

电话：+86（20）84110819 

电邮：admissions@mail.sysu.edu.cn 

网址：iso.sysu.edu.cn / www.sysu.edu.cn 

 

5. 资助专业：中山大学 2026 年国际学生校级奖学金项目，涵盖中山大学 2026 年国际学生招生简 

章的所有专业。若招生专业目录中的专业（类）名称等发生调整，一律以中山大学
外国留学生办公室网站最新公布为准。 

中山大学 2026 年国际学生（本科）招生专业目录： 

 

 

 

 

 

 

6. 奖学金名额：6.1 资助额度：奖学金设三个等级，分别为一等、二等、三等奖学金。奖学金资 

  助标奖学金资助标准如下表。学生须自行承担住宿费、水电费、保险费、来
华签证费、机票往返费机票往返费和体检费等费用。 

 等级 资助标准 备注 

一等 免交学费、提供生活补贴 
一等奖学金生活补贴资助标准
按学历层次划分：本科生每学
年 30000 元/人。 

二等 免交学费 

三等 减免一半学费 

6.2 资助年限：奖学金资助年限原则上覆盖学生所修专业的学制。奖学金获得者
须参加年度评审。评审通过者，方可继续享受下一学年奖学金；评审未通过
者，将中止或取消其奖学金资格。 

6.3 资助名额：学校将视报考和录取的实际情况对该奖学金资助名额进行动态调

整、择优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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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年限：本科学制为 4 年或 5 年 

 

8. 申请资格：8.1 非中国籍公民，持有效马来西亚护照。申请学士学位者，须符合《教育部关于

规范我高等学校接受国际学生有关工作的通知》（教外函〔2020〕12 号）的文件

规定。 

 8.2 身心健康，须达到办理来华学习签证或居留证件的体检标准。 

 8.3  对华友好，勤奋好学，成绩优秀，品行端正，遵纪守法，无违反校规校纪行为 

的记录，无治安处罚，无犯罪记录。 

8.4  学历与年龄须满足以下要求： 

 申请学士学位者，须高中毕业，年龄不超过 25 周岁。 

8.5  获得中山大学认可的生源所在国奖学金推荐机构或国际学生招生宣传大使的 

 推荐（详见中山大学外国留学生办公室网站的相关信息）。 

8.6   中国政府奖学金、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项目奖学金、商务部公共管理

（中国治理） 

 

9. 申请日期：奖学金申请 

   第一梯次：2026 年 1 月 1 日- 2 月 20 日截止 

   第二梯次：2026 年 3 月 1 日- 4 月 30 日截止 

    逾期恕不受理。 

 

10．面试日期：大学另行通知。 

 

11. 开学日期：9 月 

 

12. 申请手续：12.1 须填写线上申请表，然后将下列申请材料按顺序扫描成一个 PDF 文档上传至

云端硬盘，文件命名为“申请者英文姓名（全名）”。 

 12.1.1 校方推荐函（由学校师长具名撰写，内容请评述学生之学习态度、品 

       行表现及申请奖学金之适切性。） 

12.1.2 自传（内容请说明申请奖学金原因、未来升学展望、生涯规划） 

12.1.3 高中统考证书 

12.1.4 高中毕业证书 

12.1.5 高中三年成绩报告表 

12.1.6 高中三年证书、奖状及校外考试文凭（如 SPM） 

12.2 本科生参加“来华留学本科入学学业水平测试” 

  申请人须报名参加或完成由国家留学基金委组织的“来华留学本科入学学业 

  水平测试”（China Scholastic Competency Assessment，以下简称“CSCA 测试”）， 

  并出具考试报名信息或测试成绩单。具体报名时间和测试时间可登录 CSCA 

 官方网站（https://csca.cn/home）查询。各本科专业对应的考试科目及试卷语 

 种，请参考本科招生专业目录。   

12.3 上传签名材料 

申请人从报名系统下载自动生成的申请信息表（含承诺书、个人经济保证证明  

或经济担保证明），打印纸质版，手写签名后上传至系统。 

12.4 资格审查与面试考核 

学校将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合格者进入面试考核环节。面试将重点考察申请

人的综合素质和语言水平能力。面试时间和方式将通过报名系统或邮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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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选拔奖学金生 

学校根据考核情况综合评定中山大学 2026 年国际学生校级奖学金名单。 

12.6 公布奖学金评审结果与预录取结果 

学校将同时公布奖学金评审结果与预录取结果。申请人可在面试考核结束的

15 天后登录报名系统查询相关结果。 

12.7 下载录取通知书 

2026 年 7 月，录取通知书将陆续发放，申请人可登录报名系统自行下载。学

预录取资格的申请人，最终录取结果以国家留学基金委的专家评审结果为准。 

12.8  奖学金申请手续费 RM 50，请汇入以下银行户口： 

• 银行名称：United Overseas Bank（UOB） 

• 账户名称：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 账户号码：223-301-200-0 

• 收款参考（Recipient Reference）：申请者英文姓名 

• 付款详情（Payment Details）：申请大学的英文简称（CNSYSU） 

※ 汇款证明请以“申请者英文姓名（全名）”命名，并以 PDF 文档上传至 

  云端硬盘。  

※ 手续费是作为奖学金申请之用途。若已提交申请及已缴费，而之后取

消申请／放弃申请手续费恕不退还。 

12.9  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董总学生事务局（奖贷学金组）林小姐、李小姐 

电    话：03－8736 2337 分机 229 

手    机：012-294 7595（WhatsApp） 

电 邮：scholarship@dongzong.my 

咨询时间：9.00 a.m. → 12.00 p.m.；2.00 p.m. → 4.30 p.m.  

12.10 相关材料提交不完整者，自动失去遴选资格。 

 

13. 申请材料：13.1  有效普通护照及个人照片 

   护照有效期应晚于 2026 年 12 月 1 日。如不符合要求，请及时换发新护照。

申请人如当前在中国大陆境内请同时提交当前有效签证页或居留许可页、入

境章页。原为中国大陆（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

区居民，后加入外国国籍者，还须提供户籍注销证明或退出中国国籍证书，或

提交中国外交代表机构和领事机关出具的无中国国籍的官方证明文件。 

13.2 申请者先依《留华推荐专案》进行入学申请。 

   须提交高中毕业学历文件。应届毕业生可先提交由就读学校出具的预毕业证

明，入学前未提交高中毕业证书者，录取资格无效。 

13.3 完整的成绩单 

 须提交标准化考试成绩单（统一高中毕业考试成绩单、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单、

高中阶段国际通行标准化考试成绩单如 SAT / ACT / A-Level / IB 等）。应届毕

业生可先提交现就读学校出具的成绩单，入学前未提交高中阶段的完整成绩

单者，录取资格无效。  

13.4 奖学金推荐函 

申请人须提交由中山大学认可的生源所在国奖学金推荐机构或国际学生招生

宣传大使出具的奖学金推荐函。 

13.5 两封推荐信 

推荐信原则上由所在高中学校校长和一名教师分别出具。 

13.6 来华学习计划或来华学习研究计划 

须提交来华学习计划，内容包括自我介绍、学习经历、兴趣爱好、学习目标、

申请理由及毕业后的职业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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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体检报告及血液检查结果 

境外人员体格检查记录表及胸部 X 光片、心电图和特定项目的化验室报告等

相关原始报告扫描件均须加盖医院公章，有效期 6 个月。现居住中国大陆境

内，持有有效“外国人居留许可”或“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者，可用以上

两个材料之一替代模板《外国人体格检查表》。 

13.8 无犯罪记录证明 

申请人须提交由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有效期内的无犯罪记录证明，通常应

为提交申请之日前 6 个月以内的证明文件。 

 13.9  辅助证明材料 

  申请人可提交获奖证书或经历证明。 

注：所有申请材料须为中文或英文原件，如为其他语言文件，须提供经公证  

    后的中文或英文翻译件。 

 

14．审核：董教总华文独中工委会奖贷学金委员会会议负责审核遴选，并把获选学生名单推荐予大

学，由大学为最后审定， 任何质询恕不受理 。 

 

15．本简则若有未尽善处，本会可随时增删之。 

 

 

 

董总学生事务局 

奖贷学金组 

2026 年 1 月修订 


